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
2026年招收研究生教师年度审核办法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根据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1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职责及管理办法》（校研发〔2017〕381号）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办法》（校研发〔2020〕220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术学位导师招生资格审核与专业学位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分类进行。学术学位博士生导师可以招收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可以招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博士生导师可以招收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可以招收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可以同时申请学术学位导师和专业学位导师招生资格。
第二条 招收研究生教师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2.我校从事教学、科研、教学科研、推广工作的教职工，且本人为非在读研究生；上年度学校职工岗位考核和师德师风考核合格。
3.熟悉国家和学校研究生教育的有关政策法规，为人师表，治学严谨，身体健康，能履行导师岗位职责。
4.没有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被限招或停招的情况；近3年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各级抽检中未出现“存在问题论文”情况。
5.截止年审当年6月30日，距离学校规定的退休年龄不少于3年，对于符合学校延迟退休条件的其他教师，经人事处审核确认后，按延退年龄进行计算。
在学校规定退休年龄时，按照研究生基本学制年限不能完整培养一届研究生的导师，学院在年审时需指定第二导师，作为导师组主要成员，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
第三条 招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教师应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教授（研究员）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副研究员）职称。
2.初次申请招收学术学位博士生人员，应独立完整培养过一届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或在国内外参加博士生指导小组协助培养过博士生，培养质量较好。
3.2023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到位科研经费不少于50万元（不含学校下达的经费）,且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不少于1项。
4.2023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学校和学院高质量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3篇，或A类期刊及以上论文1篇，或中科院大类一区论文1篇；或获批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1项（省部级二等奖前2名，一等奖前4名；国家奖获奖证书持有者）；或获批国家注册的新兽药（III类及以上）、国家审定的新品种或新技术1项及以上（前3名完成人）；或成功转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新兽药、新品种、新技术1项及以上，且转让经费在30万元以上。
第四条 招收兽医博士研究生教师应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教授（研究员）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副研究员）职称。
2.初次申请招收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人员，应独立完整培养过一届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或在国内外参加博士生指导小组协助培养过博士生，培养质量较好。
3.主持行业或企业委托的科研项目，或与企业共同承担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其他能用于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科研项目，2023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到位应用型科研课题经费不少于30万元（不含学校下达的科研经费）。
4.2023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校和学院高质量期刊论文不少于3篇，或发表中科院大类二区TOP期刊及以上论文不少于1篇，或获批发明专利不少于2项，或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推广成果奖1项（省部级二等奖前2名，一等奖前4名；国家奖获奖证书持有者）；或获批国家注册的新兽药（III类及以上）、国家审定的新品种或新技术1项及以上（前3名完成人）；或成功转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新兽药、新品种、新技术1项及以上，且转让经费在20万元以上。
5.能够提供培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实践基地，并能配备校外合作导师。
第五条 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师应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助理研究员）。
2.主持科研课题，2023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到位科研经费总额不少于20万元（不含学校下达的科研经费）。
3.2023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学校和学院高质量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2篇，或A类期刊及以上论文1篇，或中科院大类二区TOP期刊及以上论文1篇；或获批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1项；或指导研究生获得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类竞赛一等奖及以上。
第六条 招收兽医硕士研究生教师应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助理研究员）。
2.能够提供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实践基地，并能配备校外合作导师。
3.承担科研或推广项目，2023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到位科研经费不少于15万元（不含学校下达的经费）。
[bookmark: _GoBack]4.2023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校和学院高质量期刊论文不少于1篇，或中科院大类二区TOP期刊及以上论文1篇，或获批发明专利不少于1项；或指导研究生获得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类竞赛一等奖及以上。
第七条 引进人才，经学校建议聘为导师的，来校工作3年内不受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六条的限制。
第八条 外聘导师基本条件：
原则上不允许校外人员作为第一导师招收指导我校研究生。确因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聘请校外导师指导博士生者，原则上须与学校签订协议，并由本人申请参加我校导师资格审核；审核条件、审核程序与校内人员相同，且每年最多只能招收1名博士研究生。
外聘导师必须配备具备当年招生资格的校内第二导师，由校内第二导师负责落实外聘导师所招收研究生的培养经费，并负责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外聘导师在研究生培养方面须履行我校导师岗位职责。
第九条 导师原则上只能在1个一级学科（专业学位不超过2个类别或领域）下提出博士或硕士招生申请。根据学科交叉人才培养需要，导师可提出跨一级学科招生申请，经所跨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意，并确定所跨学科的第二导师，报学校审核批准后可跨学科招生。
第十条 发表论文须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申请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均为我院教职工的只能由一人用于审核。发表本学科重要研究论文（G1期刊），可认定任意署名单位排名的共同通讯作者，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第一署名单位、排名前三的共同第一作者。
第十一条 每年上半年进行招收研究生教师审核，按照个人申报、学院依据审核条件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严格执行师德师风问题“一票否决制”。申请人在认定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的，一经查实，取消当年申请资格。对于初次申请招收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教师，培养单位应组织专家对其学术水平和指导研究生能力进行答辩评审。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评议，获得参会成员2/3以上同意者视为通过。审核通过的导师名单须在本单位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连续三年研究生导师评价排名后5%，核减招生指标。
第十三条 近三年，指导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累计2篇盲审结果均为三分之二及以上不通过的导师，暂停招收各类研究生1年；近三年，指导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累计2篇盲审结果均为三分之二及以上不通过的导师，暂停招收相应类型的硕士生1年；近三年，指导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环节考核不合格累计2名及以上，暂停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1年。 
第十四条 所指导研究生连续三年初次就业率低于50%的，核减招生指标；按照学校规定没有完成导师培训，核减招生指标。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动物医学院负责解释。

